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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
民国契约文书研究

郝　 鑫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清代民国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对

各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书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顾其发展进程,发现有关学者多以其研究主题为

类别,分类详细展示和说明研究的具体内容,对于背后理论范式的变迁虽有注意,但未有系统的归纳和

总结。 理论范式对于契约文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其对研究的基本关怀、研究主题、史料选择等各方面

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时期契约文书范式的转换和更新也对于重构整体中国历史叙事有着重要贡献。

本文以研究范式及其转换为视角,将近百年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历程划分为对于西方概念和理论

的移植与调适、从中国自身语境出发讨论民间自生秩序与自发市场,以及新时期范式转换下的理论危机

三个时期,从而尝试对其研究变迁进行体系结构的说明解释和理论层面的整体把握。 近年来,历史理论

和现实社会的变化使得契约文书研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范式转换下“失范”的困境,碎片

化的倾向使得很多研究难以与学术界的基本议题进行对话,也难以深入理解和认知中国区域和整体社

会。 在目前契约文书搜集数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其研究学术价值的增长离不开理论范式的指引。 近

年来,学界对于总体史和区域比较的倡导利于促进契约文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换和更新。 契约文书

作为“重新探研中国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在新时期研究范式和思维的突破和创新之下,有望开创契约

文书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范式转换;契约文书;契约文书研究;清代民国

中图分类号:K250. 6;K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5-0162-11



郝　 鑫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

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①,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认为其“已成为重新探研中国

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 [1] ,有关研究相当丰富。 不少学者对于契约文书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归

纳,目前综述性文章侧重于对契约文书研究的主题内容进行归纳梳理,详细地展示了契约文书研究

的丰硕成果②。 在研究的整体过程中,从历史资料的发现利用至历史研究结果的产生,学术范式都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总结契约文书研究时,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具体研究内容背后指向的理

论范式及其转换。 杨国桢对于契约文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变迁做出了简要切实的勾勒,认为契约

文书研究在 20 世纪初以来,首先“进入民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野,进而发展成法学的中国法制史

和历史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两个分支学科”,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风气转变”,被更多的学科

研究者所关注[1] 。 岸本美绪注意到了研究范式和时代背景在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研

究者们在其研究中出现观点和结论的不同,“与其说是因为认识到的事实不一样,还不如说终究反

映了研究者们观察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秩序时所立足的多种角度或立场……这种角度或立场的不同

归根结底也是来自于研究者们面对自己所置身的现实生活环境而采取的态度” [2]313。 此外,其他研

究者在回顾总结契约文书研究时也或多或少关注到了学术范式转换[3-4] ,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对研

究范式的叙述都是在其论述的范围内简单说明,未见有著述专门对契约文书研究范式以及其背后

的转换思路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 本文试图综合分析契约文书的研究路径变迁与其所处的时

代背景和研究范式,描述契约文书研究范式的整体结构,厘清研究范式转换和演变之间的关联,从
而对契约文书的研究现状进行体系性的说明解释和理论层面的整体把握。

一、西方概念和理论的移植与调适

对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全国开展的大规模旧惯调查,在清末以来的

“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之下,契约文书从搜集整理到研究主题都深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主要将西方概念简单移植于中国社会的契约关系,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将契约中反映的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西方理论框架中进行定位、调适,这样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范式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前中期的契约文书研究。 清末民初,以了解和调查中国的民商事惯习为目的,中日等国开始收

集和研究契约文书等民间原始文献,最初的研究主要以法学的研究取径来对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旧

惯进行定义和定性,并将其纳入西方法理下的民法体系。 二战后,契约文书的研究和讨论大部分转

入历史学的领域,发展成以日本学者为主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取径、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社会经济史研

究取径这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 这两种契约文书的史学研究路径都深受西方概念和理论的影响,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难免以西方的概念理论和历史进程为参照坐标,将契约文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民

间社会用西方的理论来重述或对比、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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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界对于契约文书未有严格的定义,狭义的契约文书可单指契约,这里采用广义的契约文书概念。 从杨国桢所提出的“中国契约学”、
郑振满等学者倡导的“民间历史文献学”、黄正建等所建立的“中国古文书学”等众多提法来看,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契约文书有着大致相

同的概念区间。 笔者认为大约可以总结为对除典籍之外,日常生活中种种以手写为主、较为原始的记载约定的文书的泛指。 其性质既

包括官文书、也包括私文书;其存在形态既有散件、也有簿册;其材质也多种多样,不止限于数量占比最多的纸质文书,甲骨、简牍、青

铜、石碑等等都可以作为契约文书的载体。 本文无意追根溯源至上古西周铜器铭文的契约文书,仅举其数量的大端,将丰富多彩的清

代民国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研究的对象范围。
目前的学术史梳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区域为范围,分类整理某一区域的契约文书研究,往往与此地域的契约文书收集出版情况

紧密结合;另一类是以时段为界限,整体总结某一时段的契约文书研究,以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研究的主题内容的列举和归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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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民法学到中国法制史研究路径

早在清末民国数次民商事旧惯调查中,契约文书的收集就已经开始,而契约文书的研究是在各

种调查报告书中初露端倪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日两国以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情况为直接目

的,在近代知识转型的学理背景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民商事旧惯调查。 调查中发现的大

量契约账簿等民间文书材料,表明地方社会是在大量活跃和成熟的契约活动基础上建立起事实上

的民事规范的。 旧惯调查中形成的各种社会调查报告体现了有关学者将中国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

放在西方化的民法体系中以债权、物权、亲属、婚姻、继承等条目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试[5] 。
契约文书研究最初主要在民法学的范畴内开展,深受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范式和框架影响。

学者们在理解和把握这些中国基层社会的契约关系时,最先尝试的研究方法就是将传统民事契约

关系作为民间习惯法的体现,将西方已经成熟的法律概念体系类推、比附于中国的契约文书内容,
而中国固有的特殊惯习的界定则在这样西式的类型化和条理化过程中引发了争论。 清末民国中国

法制掀起了近代化的浪潮,在立法和司法等方面以对西方大陆法系的大规模移植为主要方法进行

改造和革新。 虽然立法过程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旧惯调查,但其基本纂修思路仍仿行西方法制,“不

是照帐誊录,便是改头换面” [6] ,与当时知识分子“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的立法理想相违[7] ,传统

的民事契约关系反而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处于南橘北枳的尴尬境地。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运行机

制,契约文书中所反映的众多中国特有的交易行为和制度习惯,如典、永佃权、田面权等,在进入西

方化的法律和法理范畴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8-9] 。 20 世纪前中期中日学界以民法学

为主的契约文书研究,其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地方社会契约关系的法权概念进行界定和讨论,可以

说此时对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契约关系的研究范式,是通过西方近代法律的概念和理论对民间自

生惯习进行重述和整合的。
在二战后契约文书研究转向了历史学的领域,此前对于民事契约关系中的法权讨论走向了中

国法制史的研究路径,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展和深化,研究的范式和关怀是在西方理论之下试图对于

中国整体社会进行定性的分析。 在二战至 20 世纪 70 年代,契约文书研究的中国法制史路径以日本

学界为主力,研究内容扩大为从土地类契约文书来思考中国古代民事法权观念和民间契约关系的

性质。 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界对于契约文书中土地所有权形态的争论,
以及契约中体现的宗族意识和王土意识等讨论,其实都是在共同体和现代化相关主题的研究范式

下进行的,以西方作为参考标准,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和日本进行对比[10] 。 例如契约文书中出现的

买卖典当田面这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就引发了日本以及后来中国学界对于田面田底属于何种产

权性质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影响重大是因为对此种产权概念的定义和定性,关系到当时社

会的主佃关系的性质,从而关系到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地主占支配的封建性社会,抑或存在个人完全

支配的西方现代化现象的重要问题。 仁井田陞试图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找到这种特殊惯习的位

置,他将中国这样“一田二主”的特殊情况与现代法中个人的全面的支配形态的所有权相比较,认为

这是一种片面的支配权[11] 。 在此基础上引发了学界对“一田二主”性质激烈的争论,藤井宏等人看

来是佃户的耕种权而产生的,有着能够牵制地主所有权的作用;而在草野靖等人眼中则是佃户“与

地主所有权并不抵触的工本请求权”的结果[2]298。 依托契约文书材料,传统中国土地产权观念和形

态、民众的财产交易中的权利关系等等议题在这一阶段开始有了大量的研究。 究其讨论的根本目

的,是试图定位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处于何种阶段。

461



郝　 鑫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

这一时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在契约文书研究中影响深刻,体现在契约文书研究中西式

的概念用语、理论框架、研究主题等方面,实质就是以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为模板来讨论中国社会

的现代性问题,这一思维方式与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背景紧密相联。 战后学界普遍将契约文书中

呈现的传统土地交易惯习与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的现象进行比较,来讨论明清以来的土地所有权是

否存在一元化绝对化的性质,并延伸为是否可以由此证明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西方近代化的一

些表征;而在契约文书中大量反映出来的亲族先买权、找价活卖、田面田底等现象,是否又体现了中

国传统社会中源自共同体关系的非西方的“前近代”限制表现。 这一时期研究的理论预设过于强

烈,导致了研究内容多关注于契约文书中的土地产权是属于西欧近代化绝对化的土地所有,还是仍

存留强烈封建性质的宗族、王土的限制等这类问题。 海量的契约文书的发现说明传统中国民间社

会由庞大复杂的契约关系构成,但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契约现象却相悖于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的“契

约自由”等重要契约理念。 传统中国是否属于“契约社会”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就是中国社会有无现

代性的问题。 不同国家的学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所不同,日本学界的学术讨论根源是想探究日

本社会应定位为与中国相同的亚洲型社会还是西欧型社会,以及日本现代化该往何处去的本国现

实问题。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以日本学者为主力的契约文书中国法制史研究都是在世界史的

参照和关怀下进行的,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封建和近代社会相对比,来观察其中的民事契约关系和

民事秩序规范的特征。
(二)从新史学到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

如果说以日本学界为主导的契约文书研究主要从中国法制史的方向切入,那么中国学界对于

契约文书的研究则更多是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路径开拓出一片天地。 从大方向的学理角度来说,
契约文书研究的学术发端于 20 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建立区别于帝王将相旧史学的“民

史”,强调账簿族谱等民间文书的重要性,“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 [12] 。
在这场“眼光向下”的“史学革命”的深刻影响下[13] ,中国历史学研究视角开始转向民间地方社会,
对于史料的概念范畴也扩充到了以往所忽视的契约账簿族谱等民间文书,开始在现代历史学的学

科范畴内来发掘整理契约文书并且进行学术研究。
在“新史学”浪潮的影响下,以傅衣凌、梁方仲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学派”开启了对于契约

文书的历史学研究,其影响深远。 傅衣凌在研究范式上开创了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中国社

会经济史学派”,在史料运用中强调“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的方法,创立了以契约文书来研

究区域经济史的先河,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至今,还远播至美日等国际汉学界成为重要的研

究方法之一[14-15] 。 这一研究取径的现实背景是傅衣凌在二战时期为躲避战乱,在福建农村老家偶

然发现了一批明末至民国的闽北契约文书。 傅衣凌本人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加之他在中日两国

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训练,使得他极其重视这偶然得来的契约文书史料。 他利用这批资料,
“从地权的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情况等方面系统地研究永安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撰写文

章并整理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 [16] 。 傅衣凌以史料中发现的福建“赔田”的一田二主式的契

约关系来讨论土地租佃形式和福建地方社会的经济形态,指向的是曾经争议纷纷的传统中国的封

建地主所有制、阶级关系与社会分期等问题。 傅衣凌后来基于契约文书等史料提出了中国传统社

会“多元结构论”“弹性论”等解释模式,其背后的学术范式还是以西方近代化阶段为参照标准,来讨

论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但傅衣凌已经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且“广泛的搜集史料,作为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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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据”,其中对福建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促成了他能够借助新材料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
从历史实际出发分析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17] 。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契约文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沿着傅衣凌的研究方法继续发展,以杨国桢的

专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最为突出,有着“承前启后之功” [18] 。 在学术继承和延续方面,他师

承傅衣凌,在研究中继续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问题为学术关怀和范式指导,“进一步论

证和丰富了傅衣凌先生建立的中国传统社会解释模式”。 此书突破和发展在史料搜集和利用的程

度上,收集并分析了全国八省大量的土地契约文书,最重要的是对明清土地所有权形态的内部结构

和演变的研究,突破以往“机械地套用近代欧洲所有权范畴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地权关系”,也打破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绝对的、一元的土地所有权观念”,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以私

人、乡族、国家的三重所有并存,并且呈现互相结合或排斥的此消彼长的运动形态,私人所有权在其

中有着上升的趋势[19] 。 此外,他在研究主题上突破了以往研究对于生产关系的偏重,选择研究明清

土地所有权形态问题,开启了契约文书研究此后几十年对于地权问题的热点关注。 相较于以往研

究中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概念理论教条化公式化的套用,杨国桢的契约文书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

主题和对于地权问题的认知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的解释难免还有着理论

架构和范式的局限性,但杨国桢的学术观点和思维方式为此后契约文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范式的

更新开拓了新局面。
这一时期的契约文书研究往往都是利用土地契约文书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问题,这既是

基于史料的原因,即土地类文书的数量在契约文书的发现整理中占了绝大多数;又是因为这一时期

中国史学界受到线性进化论、决定论、阶级分析等西方理论尤其是唯物史学范式的深刻影响,对于

土地制度、地权形态等议题极度重视,普遍认为这是关联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的关键性问题。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在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土地制度即为讨论的要点之一。 20 世

纪 50 年代以后,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出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中专门提出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形式问题,从此土地制度问题即是“经济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20] 。 当时对于传统乡村及地权

形态的主流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属于自然经济,其中最为突出的弊病是地权集中,农民阶级受到

地主的剥削,地主掌握全国大部分(80%或 60%)田地,具有主导的性质,所以将传统中国划分为封

建地主经济社会[21-22] 。 傅衣凌、杨国桢等人的契约文书研究都从契约文书中的土地交易关系和地

权结构来回应“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地主所有制度等议题。 可以说“新史学”以来直至唯物史观等

史学理论范式的兴起使得社会经济史研究飞速发展,而正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展开,使得

人们愈加重视以土地交易活动为主的契约文书,并以社会经济史取径对其进行研究。 因此早期研

究者使用契约文书进行研究,往往以区域社会的土地产权和土地制度来探索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

结构与性质。

二、中国民间自生秩序与自发市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契约文书研究蓬勃发展,学术范式经历了整体性的转变,体现在研究的多

个方面:在概念术语的使用上,契约文书研究者意识到了西方学术概念在中国历史解释的适用性问

题,尝试用契约文书中本土的表达用语进行讨论和研究,显示出背后研究思维的转向;在研究意识

上,对于社会阶段论的反思使得研究者不再试图从中国社会的契约关系中寻找西方封建和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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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转向深入研究文本,从中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契约文书研究在极力避

免任何西方化的理论,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反而更加兼容并包,在实证的原则上积极吸收多元的学

术理论和方法。 这一时期契约文书研究的中国法制史路径和社会经济史路径,其基本问题还是对

于中国社会秩序和性质的讨论,但研究范式和认知已经突破了前一时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导向,转向

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与社会现实和学界整体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中国法制史:本土语境中的民间自生秩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契约文书研究的中国法制史路径逐渐摆脱了以往对于西方理论概念移植

和套用的研究方式,尝试使用中国本土语境中生发的词汇表达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结构和

运行秩序。 研究中话语系统的转变体现了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及其暗含的西方优越性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质疑和反思,以中国本土的语汇和语境为研

究的重心和焦点,表现了研究者尝试寻找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质的主张。 以寺田浩明为代表,他
突破前一时期学者在土地实体上对于地权概念的讨论,着眼于土地契约文书中每每出现的“业”一

词。 他认为在契约文书中体现的交易对象并不是物理实体的土地,而是抽象意义上的在这块土地

上经营和收益的“业主权”,因此将各类土地交易惯行理解为是在不同程度地获得经营收益的正当

性。 寺田浩明立足于契约文书中对传统社会结构自有的表达和认知,脱离西式思维概念,突破性地

将土地契约关系的种种结构类型纳入进一个相对完善的法秩序理论体系[23]347-351。 以中国民众自身

对于社会的观念和理解作为分析研究社会结构的中心,这样的研究方式使得寺田浩明提出前人未

有的新见解,是对于之前“整个明清土地法研究的范式转换” [2]302-305。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契约文书和地方档案的大量开放出版以及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

的交流渐趋频繁,契约文书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在中外都有了长足发展,探索更加深入。 目前的研究

大多结合契约文书、司法档案等多种类型材料,多以研究民事纠纷的主体和场所、调解依据和机制

等为研究内容,探究大量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契约关系如何构成了基层社会在国家成文法、司
法审判实践以及民间旧有惯习之间的运行秩序。 中外研究者借助大量契约文书等民间地方文献,
从民间契约关系的运作,开始研究支撑和维系民间契约活动的法律稳定性是如何产生并存在等这

种更广阔的问题。 例如通过“找价回赎”“典卖”等契约实践和审判表达,研究者发现国家官方正式

法律和司法制度表达,与民间非正式的情理的妥协和调解实践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元系统。
黄宗智将这样的契约关系其理解为法律制度在正式与非正式之外的“第三”或“中间”领域[24-25] ,寺
田浩明则认为是处于一个不断有人“倡首”标准有人“唱和”调解的循环反复的动态契约秩序[26] 。
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秩序仿佛处于“拥挤的电车”动态模糊模式之中。 在默然均衡的总体状态之

中,随时会出现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张而“互相调整进退”的情况,传统中国社会就在这样人与人之间

的动态安静的状态中持续运行[27] 。 岸本美绪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在解决和处理争端时并没有一定之

规,只能为恢复事实上的一时安定和互相容忍的局面,而采取了在判决中常见的“中” 的平衡之

道[23]455-456。 愈来愈多的研究者通过契约文书等文献资料自身的内容表述来理解当时当地民众的语

言和情境,突破西方化的统一平等原则下民事权利的解释思维,纷纷尝试建立一套属于中国基层地

方社会的运行机制解释体系。
总体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契约文书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从以西方的概念理论为中心,转换

为一种以中国历史实际为重心的研究范式。 学者立足于当时民众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称呼和观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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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来分析其所处的社会结构,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发展迅速的一种方法论倾

向和潮流。 并且由于现实和学术等方面的原因,中外各国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理

论前提对于其他国家的适用性,学者们有意识地“避免西方式的或者欧洲中心论的先入之见” [28] ,
更加关注当时的人们是以什么样观念来如何行为活动的。 可以发现这其中,既有类似现代化“权利

诉求”的现象,也存在事实上的“不确定的权利”等残缺的权利;既形成了较为均衡稳定的法或情理

的秩序,但又有着“前商业逻辑”这样不固定于形式规定,执行灵活裁决的审判方式。 但学者们“未

必关心中国与西方两者对立性的对比,而是通过人视图公正解决土地纠纷时构思方面的多样性

……思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3]376,以此寻找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特殊性质。 这样的研究范

式和视角理念的转变带来了研究方式的转换:学者们对于宏大理论的预设和关注相对减弱,着重利

用契约文书和地方档案对于传统法秩序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尝试从本土语境出发建立符合中国民

间社会历史实际的解释模式。 目前不同学者提出了多样的答案,每一种解释都从各自的角度提供

了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理解,这样多元化甚至互相对立的观点也许更有益于我们立体地认识历史

的实际状态。
(二)社会经济史:地权自由交易的民间自发市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契约文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也经历了范式的转换,首先是通过地

权问题来反思和突破以往主流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理论。 这一时期的范式和方法是学者通过对于马

克思理论的深入学习和重新思考之后,从地权分配、主佃关系等多种角度对以往较为固化和教条的

封建地主经济说法进行回应和反思。 他们的论据主要来源之一是土地类文书。 秦晖利用关中农村

的一批地籍文书,发现从清代直至土改前关中的基尼系数都很低,地权分散,土地买卖率低,租佃率

低;并且多是雇工为主的“经营地主”,几乎没有商品化农业,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关中模式”:“关中

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 [29-31] ,以“关中”这一特殊个例证明了以往对于地主土地所有

制、地权集中论和租佃关系决定论的封建社会认知的局限性。 赵冈对浙江遂安鱼鳞册、清代河北获

鹿县的编审册等南北不同地区的地籍账簿文书进行统计和比较并且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于以往

地权论调中的“永远集中论”“永远兼并论” [32]和以地主为主导的租佃制度进行了反驳和修正,认为

南北的基尼系数差异并不明显,土地越来越零细化,地权分配也渐趋平均,地主在土地交易中也并

不居于统治地位[33-37] 。 这一时期的文书研究方法已经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从整体定性的思路

转换为更为细致的区域定量分析和历史计量统计。
在 20 世纪末,中国的契约文书研究完成了从阶级分析范式到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换。 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龙登高和曹树基等人基于大量契约文书,构建了传统中国地权形态的体系性解释框

架,强调市场的逻辑,他们认为清中期以后传统中国已经存在较为自由且高效的农村土地市场和民

间交易秩序。 “土地产权形态的理论建构。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具有深度的系统论述颇感缺

乏” [38] 。 龙登高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将土地权利分为多种产权形态,并且通过区分不同层次和

时段的土地权利交易,独特地建立起了多样化的地权交易体系。 龙登高不仅对传统中国地权问题

做出了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他还尝试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由灵活的多层次的地权形态市场。
多样丰富的地权交易形式和地权形态提供了多种选择,在缺乏金融工具的情况下,可以随机应变使

用土地进行资金融通[39-40] 。 中国大量自由流转的土地要素交易市场的论断,使得他的研究更具范

式革新的意义。 曹树基虽然与龙登高对于传统中国产权制度的解释体系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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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相同,都是认为传统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不是由以往所理解的阶级力量对比等原因造成,而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曹树基通过押金与租金的大量计算,把各种地权交易形态成功地囊括进一个

解释结构。 同时他也跨越地区差异,试图证明传统中国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本统一的乡村土地

市场”,对以往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提出挑战[41]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契约文书的社会经济史路径,实现了从政治现实色彩浓厚的西方理论为中

心到重视实证的“中国中心观”的范式转换。 在中国经济腾飞和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这样的转换

是在反思与革新的两个环节下完成的:史学研究者反思以往对于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的解释思维,
突破阶级斗争论、地主制经济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研究议题和思维模式,使得学界一方面开始重

视以往被遮蔽的 20 世纪前半期优秀史家和著作,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将研究重

心转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等相关问题。 在这其中虽然史学观念和话语体系都有很大转变,但
也要注意内在学理脉络之间的延续。 市场理论所讨论的现代化问题,其实也是从另一角度来讨论

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其研究内容是对前一时期认识误区的反思并进行理论框架的革新。 但与前

一时期有些理论预设过于强烈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学者研究范式不同在于“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解

释,并不是以某种理论的推导,更不是模型的演绎,而是来源于本书所还原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

新见” [38]4。

三、研究主题的多样与研究范式的困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多元化史学潮流的影响和契约文书材料大量发现出版的背景下,
契约文书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研究范式也呈现出新的转变。 以往契约文书的中国法制史路径和

社会经济史路径研究可以说是从中国法秩序和社会经济形态两个角度,对于中国整体历史进行评

价和理论争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契约文书研究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于这种宏大叙事的疏离,出现

越来越专门化和多元化的趋势。 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广泛接纳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同时更

加重视契约文书的史料本身,于是在研究方向上表现为微观区域史倾向和多种专题史研究的兴起。
这固然是学术研究深入和成熟的表现,但也出现了范式转换下“失范”导致的研究碎片化问题,大量

微观研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加深对于历史认知理解的深化。 危机的出现也蕴藏着研究范

式的转机,目前学界也普遍认识到碎片化危机的存在并且进行反思和突破性尝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契约文书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种范式倾向:一种是对于以往社会经济史

研究近代化范式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土地及其相关赋役制度的研究内容来观察国家对于民间社会

的管理手段与控制程度;另一种则是通过关注以往史学叙事中“失语”的群体、探索地方性和“边缘

性”领域,试图建立从中国本土出发的新研究范式。 前者的研究积淀已久,由于近年来新发现了大

量鱼鳞图册、保甲册、实征册等账簿文书,使得研究者可以将国家对于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问题,
在核算技术和管理手段等细部层面继续深入,其暗含的研究范式是在回应以资源调控和行政整合

为表现的国家权力带来的近代化转型问题,是前述以市场为主导理论的近代化问题研究的另一面

向③。 而后一种研究范式则体现了超越传统近代化范式的尝试,通过拓展研究课题和对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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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 20 世纪 90 年代栾成显利用徽州文书中发现的黄册文书,对于明代黄册制度有了深入推进。 在此之后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整理,汪
庆元、刘道胜、黄忠鑫等人利用其中的各种土地赋役类账簿资料,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土地管理和赋役征收有了详细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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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构建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

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42] 。 其现实背景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发展的趋势,学
理背景则是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的部分理论受到质疑和冲击,历史学界经历了社会史以及后来文化

史的转向。 契约文书研究也在此影响之下表现出范式转换的努力,在史料类型上超越土地类文书

资料,拓展到票据、账簿、书信、日用类书等其他类型和内容的契约文书资料,其研究主题也超越土

地关系和交易制度等,涉及商业史、金融史、家族史、性别史、书籍史、社会网络、日常生活、祭祀科仪

等广泛内容。 总体来说,相对于过去的研究,现在的研究者大多淡薄了对于宏观理论的直接关怀,
较少做出定性式的评判,而是以微观区域或个例的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和

增进对于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理解。
契约文书研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范式转换下“失范”的困境。 这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整个学界的范式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

密化的趋势” [43] 。 契约文书研究也在专门化和区域化的同时,对于契约文书等地方民间文献的大

量运用,反而使得一些研究“地方史色彩日益浓重,碎片化倾向日趋明显”,究其原因则在于对于宏

观理论的疏离导致了研究范式的缺失,于是转从契约文书等史料为出发点选择研究方向和题目,反
而受制于史料的局限性。 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例,“1990 年代以来的徽学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多局

限于某一村落、某一家族或某种文献、某个人物,而这与徽州文书等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记载内容

的特殊性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44] 。 契约文书是基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记载,具有具体性和

真实性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有着涵盖范围狭窄、雷同和细碎的局限。 如果止步于材料的考证,而没

有范式理论的指引,不仅难以与学术界的基本议题进行对话,也难以深入对于中国区域和整体社会

的理解和认知。
近年来不少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了契约文书研究中的范式问题,从理论建构层面提出了整体史

或总体史的研究范式,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研究实践中,“华南学派”的

研究方式可供借鉴,在积极搜寻契约文书等民间史料的同时,也注重学科前沿的共同理论范式的构

建,努力挖掘在以往叙事逻辑之外的中国社会历史解释。 目前契约文书研究也在具体的研究中表

现出对于总体史的思考,如曹树基通过中西簿记方式的对比来讨论复式记账法在传统中国是否存

在,从核算技术的视角来进一步思考中国近代化理论[45-46] ;刘永华通过对排日账等日记类账簿的研

究,探讨当时乡村的生活空间范围、农业生产、社会交往、贸易以及宗教活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

面[47-48] ,丰富了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生活的认知。 目前学界普遍意识到要立足于对区域社

会的深入了解基础上来书写中国社会的总体史,倡导将区域的契约文书研究从单向片面的地方性

知识研究,转换为多元复杂、多维互动的总体史方法范式[49] 。 在长时段历史过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

复杂多层次的脉络化背景之中,多维度多方向地考察契约文书所表现的区域社会的个性和整体性。
作为方法范畴的总体史、比较史等越来越受到契约文书研究者的关注[50] 。 研究者们也提升了对于

以往研究深厚的南方区域之外的如华北区域等其他区域的兴趣和关注,试图以区域比较的视野看

总体中国,也许会带来关乎到学科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创新和突破意义。
“没有哪一部历史书不是依托某一观念和预设写出来的,而且只有从这种观念和预设来衡量,

这些历史书才有意义” [51] 。 契约文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必须建立在对史料客观考证的基础

上,但也绝不能脱离理论范式的导引和创新。 回顾契约文书研究历程,研究范式在不同时期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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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关怀、研究主题、史料选择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契约文书范式的转换和更新也对

于重构整体中国历史叙事有着重要贡献。 而近年来历史理论和现实社会的变化,导致了“利用民间

契约文书进行史学研究,跟不上民间契约文书搜集的步伐” [52] ,迫切要求契约文书研究进行范式转

换和创新。 目前学界对于总体史和区域比较的倡导和实践有利于开拓研究视野和思维、促进研究

范式的突破和创新,有望开创契约文书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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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documents 
 

which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further
 

have
 

also
 

encountering
 

the
 

dilemma
 

of
 

losing
 

the
 

paradigm 
 

under
 

the
 

paradigm
 

shif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documents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the
 

growth
 

of
 

their
 

academic
 

value
 

cannot
 

be
 

fully
 

realized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
 

appropriate
 

paradigm.
 

Currently 
 

some
 

scholars
 

arguments
 

about
 

general
 

history 
 

and
 

regional
 

comparisons
 

might
 

conduce
 

to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documents.
 

As
 

 one
 

of
 

the
 

main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rewriting
 

China s
 

history  
 

under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paradigm 
 

docume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expected
 

to
 

be
 

used
 

to
 

create
 

a
 

new
 

future
 

not
 

only
 

in
 

the
 

study
 

of
 

documents
 

but
 

China s
 

histo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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